
附件2：

贵州城市职业学院2018届毕业生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  还款承诺书

               学院                    专业        班          

	姓名
	
	性别
	
	年龄
	
	学号
	

	本人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	QQ号
	

	毕业去向（详细通讯地址）
	（邮编：       ）

	就业单位名称
	
	就业单位联系电话
	

	家庭详细住址
	（邮编：       ）

	家长姓名及电话
	
	其它联系人姓名电话 (便于毕业后信息通知)
	

	
	
	
	

	本

人

承

诺


	本人因家庭经济困难，在校期间向国家开发银行贷款                元（所有贷款金额合计），现因毕业离开学校，为切实履行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，本人郑重承诺：

1、诚实守信，遵规守约，积极履行还贷付息义务；

2、按时主动交纳贷款利息（自毕业当年起自付利息），毕业后如不能偿还本金，需在每年12月10日前把当年利息汇入个人支付宝还款账户（贷款合同上已标注），等待银行划扣； 

3、保证在还款规定期限内（每笔贷款合同签订后13年内，如：2015年度贷款，还款期限为2025年12月）按时结清贷款本息；

4、保证在毕业后登陆https://www.sls.cdb.com.cn（国家开发银行在线服务系统）,及时对本人联系方式、工作单位等信息做出变更记录，并进行毕业确认操作；

5、保证按要求完成登陆“贵州省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答题系统” 自主答题且成绩达到90分以上。
 6、如违背以上承诺，本人愿承担一切责任。

特此承诺

本人签名（手印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 

	贵州城市职业学院资助管理中心联系人
	张老师
	联系电话
	0851-88222795


注：本表一式两份，一份本人留存，另一份由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保存。

